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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68 证券简称：*ST绿康 公告编号：2025-149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土地被收储暨签署收购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交易概述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绿康生化”）于 2025年 12月 1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土地收储、厂区搬迁

暨签署<收购合同>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浦城县土地储备中心签署《收购合同》，收

储价款为人民币 18,682万元，其中：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17,392万元、福建绿安生

物农药有限公司 1,290万元。将绿康生化南浦生态园区（简称“南浦厂区”）及福建绿

安生物农药有限公司（简称“福建绿安生物”或“绿安”）厂区搬迁至浦潭生物产业园

区，浦城县土地储备中心对公司进行货币补偿（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经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收储事项的交易对手方为浦城县土地储备中心，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

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

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经查询，浦城县土地储备中心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收储土地基本情况

本次收储的土地位于及地上建筑物位于福建省浦城县园区大道 2号、6号，依据公

司 提 供 的 不 动 产 权 证 书 ( 闽 (2024) 浦 城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00980-0000983 、

0000986-0000990、0001000、0001001号)、《浦城县宏远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国有土地

使用权转让合同》及浦城县精密测绘有限公司的测绘成果，此次收储的土地总面积为

182403.46 平方米(约 273.6 亩)其中绿康南浦厂区 163549.72 平方米(约 245.32 亩)、绿

安厂区 18853.73平方米(约 28.28亩);建筑总面积为 89294.64平方米，其中绿康南浦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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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79413.09平方米、绿安厂区 9881.55平方米。

（二）收储土地权属情况

截止公告日，交易标的处于抵押状态，其中不动产权证书(闽(2024)浦城县不动产

权第 0000980-0000983、0000986-0000990、0001000、0001001号)抵押银行用于借款。

目前，公司正积极推进解押事项。

（三）收储土地定价情况

依据浦城县第 31 次县委常务会及浦城县县政府第 75 次常务会会议精神、福建万联

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报告》(报告编号:3535200011202500070,报告文号:闽万

(2025)资评字第 073号)及浦城县人民政府对本合同收购方案及标的的批准，对绿康生

化及福建绿安生物位于福建省浦城县园区大道 2号、6号的南浦厂区、绿安厂区用地面

积共 182403.46平方米(约 273.6亩)的国有土地及建筑面积共 89294.64平方米的地上建

筑物等资产的收储价款为人民币 18,682 万元。其中收储绿康生化资产价款为人民币

17,392万元、收储福建绿安生物价款为人民币 1,290万元。具体金额以最终签署的《收

购合同》为准。

四、 收购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双方

甲方：浦城县土地储备中心（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绿安生物农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二）合同背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浦城县土地收购

储备暂行规定》、浦城县第 31次县委常委会及浦城县县政府第 75 次常务会会议精神，

双方本着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订立本合同。

（三）收购合同金额

经合同双方协商同意，甲方付给乙方收储价款为人民币壹亿捌仟陆佰捌拾贰万元整

(￥18,682 万元)，其中收储绿康生化资产价款为人民币 17,392 万元、收储福建绿安生

物价款为人民币 1,290万元。具体金额以最终签署的《收购合同》为准。

（四）支付方式

在本合同签订 30日内，乙方将收储范围内的土地权属来源证件、测绘成果原件等

交付甲方。

甲乙双方同意按以下时间和金额分五期支付收储价款：

第一期 本合同生效后 30日内支付乙方人民币叁任万元整(￥3,000万元)，用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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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区建设启动资金；

第二期 乙方建设完成绿康浦潭厂区项目新厂区基础工程后，甲方支付乙方人民币

肆仟万元整(￥4,000万元)；

第三期 乙方建设完成绿康浦潭厂区项目新厂区封顶工程且绿康南浦厂区停产后，

甲方支付乙方人民币肆仟万元整(￥4,000万元)；

第四期、绿康浦潭厂区项目设备安装完毕后，甲方支付乙方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5,000万元)；

第五期 在绿康浦潭厂区项目投产后的首年产值相较基数(基数以绿康生化股份有

限公司在 2023、2024、2025年三年的平均产值为准)有增长 15%的条件下，甲方支付乙

方人民币贰仟陆佰捌拾贰万元整(￥2,682万元)。

（五）交付条件

2026年 12月 31日前,福建浦城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需委托完成收储的南浦厂区、

福建绿安生物厂区用地土壤污染调查。经调查后若存在污染问题，乙方需在交付前完成

土地的治理与修复工作。

乙方须在 2026 年 12月 31 日前向甲方交付甲方所收储的全部资产及不动产权证书

原件(涉及浦城县宏远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部分的转让土地的权属由乙方负责处置清楚

无争议后交付给甲方)，乙方应保证所交付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等权属清楚无争议。乙

方将甲方收储的资产交付甲方后，甲方在使用和处置收购的乙方的资产时,如发生由于

乙方原因而引起的纠纷(包括但不仅限于乙方所负的债务)，由乙方全权负责处理，并承

担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六）合同违约情况

甲、乙双方因违约不履行合同所约定的有关条款时，应以书面材料向对方提出解除

或更改意见，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其中若甲方违约，按已支付收储价款 20%的金额

赔偿给乙方；若乙方违约，返还已支付的收储价款并按已支付收储价款 20%的金额赔偿

给甲方。

乙方未能在约定时间内向甲方交付土地及资产，每日按收储金额的 1%支付违约金，

若乙方违约时间超过 60 日，不能交付土地及资产，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返

还全部收购价款，并赔偿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甲方未能在约定时间内向乙方支付收购

价款，自甲方违约之日起，每日按实际违约金额的 1%向乙方支付违约金，若违甲方约

时间超过 60日，不能支付收购价款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甲方返还收购的土

地及资产并承担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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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可抗力影响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的，双方可通过协调解除本合同，并返还已支

付的本金(不计息)和权属凭证及相关资料。

（七）合同生效条件

本合同以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并经乙方董事会、股东会通过及浦城县人民政

府批准之日起生效。

五、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储事项系公司根据政府规划实施，搬迁补偿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

本项收购合同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股东会会

议时间确定为 2026年 1月 7日。根据《收购合同》的约定，本合同生效时间确定为股

东会审议通过之后，预计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 2025 年度的财务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具

体影响金额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公司在收到补偿款后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具体搬

迁工作将会持续较长时间，同时目前绿康浦潭厂区新厂区已部分投入生产运营，预计短

期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密切跟进上述收购合同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六、 备查文件

1、《收购合同》。

2、《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 年 12 月 19 日


